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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周書・大匡解》的撰述年代1 

 

張連航 

 

一 

《逸周書》結集成書恐怕在漢代，然而當中的篇章，卻是其來有自，年代

應該較早。有些甚至可能早到西周時代，有些屬於春秋時期，最晚大概也是戰

國時代的作品。關於這部書的撰述年代，歷來都爭論不休，莫衷一是。班固

《漢書.藝文志》記載「《周書》七十一篇。」《周書》即今之《逸周書》，

是 57 篇以外的《尚書》。今本《逸周書》（孔晁注）存 70 篇，又有《周書序》

一篇。2然而到目前為止，傳世《逸周書》只存 59 篇，另加一篇<周書序>，合

為 60 篇。另有 11 篇，僅存篇目，內容已經亡佚。 

雖然在流傳過程中，《逸周書》的文章有脫漏，甚至闕佚的情況，但留

下來的，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作品，內容多可補正史之不足，對後人很有參考價

值。就像討論中國古代早期的經濟思想，《逸周書》中就有許多篇章，記載了

早期很多重要的看法。例如：<文酌解>，提及工農商兵平等地位；<大匡解>講

述災荒之年的理財思想；<文傅解>談治國的理財之道；<大聚解>講發展經濟的

措施等。這些都能從一定程度上豐富了人們對中國古代早期經濟社會的理解。

綜合考察，更能較系統的理出後世經濟思想的肇始與發端。 

早在 2008 年，清華大學校友從香港購買回 2000 多枚楚地出土的戰國竹

簡，目前已經整理出版了五輯3。當中有關於《逸周書》的單篇，例如：《皇

門》、《命訓》等，也有已散佚的篇章《程窹》。由於這批材料在出土時與其

他文章相混，反映《逸周書》在戰國時，還沒有匯集成書。 

本文主要想就《逸周書》中所提及關於古代泉幣的資料，結合傳世典籍

與出土材料，做一考察。希望能補充中國早期這一時段，關於經濟方面的某些

情況，也能側面反映《逸周書》相關篇章的撰述年代。其中《大匡解》分別是

                                                           
1
本文乃香港特別行政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研究課題《逸周書與傳世、出土文獻的

綜合研究》下的子課題，項目編號：GRF841413（R1093）。 
2
 李零：《蘭台萬卷—讀《漢書.藝文志》》（北京：三聯書店，2011 年），頁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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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見《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至五輯）（上海：中西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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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於《逸周書》十一及三十七篇，兩篇文章同名。內容亦分別述及穆王（文

王？）和武王事。本文只探討排序在《逸周書》十一的<大匡解>。 

二 

《逸周書.大匡解》開篇云：「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

詔牧其方。」4說明作文的時間、原因和目的。內容提及「周王」、「宅程三年」

及「大荒」等語詞，故黃懷信等在《逸周書彙校集注》中轉述趙云的話，認為

「《竹書紀年》文丁五年王季作程邑，帝辛三十三年文王遷於程，三十五年周

大饑，正與此合。」5以為當是周文王時得的作品。但傳世的《周書序》卻認為

這篇文字，是穆王遭大荒，謀救患分，作《大匡》。只是《周書序》的看法不

知道本於什麼典籍？ 

其實，不管是文王還是穆王，這篇文章的撰述年代都不對。我們的看法是

這篇文章恐怕要推遲到春秋晚期以後，才會出現。原因是像《大匡解》這樣，

以紀年格式（「維周王宅程三年」）開篇的形式，在《逸周書》中非常常見。

例如： 

1. 維三月既生霸《程典》 

2. 維二十三祀庚子朔《酆保》 

3. 維三十有五祀《小開》 

此外，亦有以事紀年的格式。像《文傳》「文王復命九年」，均為托假古

聖王之名展開論述的形式。若單單以此為證據，卻沒有辦法證明這批文字確實

撰述於文王的年代。而關於《竹書紀年》的資料，是透過《今本竹書紀年》的

內容推斷的。《今本竹書紀年》有兩條資料，分別是「三十三年，密人降于周

師，遂遷于程。」「三十五年，周大饑。」6對應乃文王時事。但王國維認為這

是後人，透過古籍資料仿作的，非《竹書紀年》的原貌。這樣就說不清材料孰

先孰後。 

王國維在<今本竹書紀年疏證自序>中說：「余治《竹書紀年》，既成《古

本輯校》一卷。復怪《今本紀年》為後人搜輯，其跡甚著，乃近三百年學者疑

                                                           
4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逸周書彙校集注》（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頁 144。 
5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逸周書彙校集注》（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頁 144。 
6
 張玉春:《竹書紀年譯注》(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16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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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者固多，信之者亦且過半，乃復用惠、孫二家法一一求其所出，始知今本所

載，殆無一不襲他書。」7 

《逸周書.大匡解》有以下文字：「賦洒其幣，鄉正保貸，成年不償，信

誠匡助，以輔殖財。……幣租輕，乃作母以行其子，易資貴賤，以均游旅，使

無滯。」8這一段話,明顯提到了貨幣的使用及鄉正保貸等經濟用語。有幾個值

得注意的詞語是「幣」、「貸」、「租」等概念。考之於中國錢幣的起源及先

秦經濟思想的發展，可以看出相關的內容，對探討《大匡解》的撰述年代，很

有幫助。對過去的一些成說，當有不同的理解。 

關於中國古代貨幣的起源，先秦典籍主要有以下的說法。 

1.《管子.國蓄篇》：「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 

2.《竹書紀年》：「殷商成湯，二十一年大旱。鑄金幣。」 

3. 《大匡解》：「天下大荒。（文王）製幣救民。」 

關於金屬制幣的記載，在西周或以前是沒有的。《左傳》也沒有金屬鑄幣

的記載。 

而與春秋、戰國時代相關的有兩條資料是： 

1.《國語.周語》：「周景王 21 年（524 BC）將鑄打錢。」「古者天災降

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 

2.《史記.循吏傳》追記楚莊王行大錢的事。 

這些說法跟出土實物相印證，也是吻合無間的。（參附錄圖一至六）但是

「幣」、「錢」這兩個詞語，在商代甲骨文和西周金文中並未出現。 

《史記.平準書》載太史公的看法。他說：「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

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

云。……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

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等，黃金以溢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

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9 

太史公將西漢初年以前的貨幣發展情況、傳說，梳理一遍，指出自夏代至

秦朝的變化。然而用語含混，不確定。可見當時對此的了解也非常有限。 

                                                           
7
 王國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自序>《觀堂集林（外二種）》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

版社，2001 年)，頁 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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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逸周書彙校集注》（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頁 153-4 及 157-8。 
9
 漢.司馬遷:《史記》卷三十。（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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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後期，桓寬在《鹽鐵論.錯幣》中說：「弊（幣）與世易。夏后以玄

貝，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看法與《史記》近似。從考古發掘的資

料看，目前在偃師二里頭，夏代後期遺址，發現作為貨幣使用的天然貝，又發

現經過加工的骨貝和石貝。而推論商代應該已經使用具備為商品交易中介貨幣。

例如在三星堆二號祭祀坑，出土貝約 4600 枚。10 

從甲骨卜辭及西周銘文，內容有提及「貝」及「朋」的說法。「貝」是貝

幣，而「朋」是貝的量詞、單位。《說文解字》：「貝，海介蟲也。居陸名猋，

在水名蜬。象形。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 

1. 庚戌貞錫多母有貝朋。《合集》11438  

2. 貞土方□貝。《合集》8490 正 

3. 戊申卜，□貞：大有其貝。《合集》11426 

4. 其用舊貝一吏貝十朋。《合集》29694 

在殷商銘文中： 

5. 麗易（賜）貝二朋。辛 

6. 侯易（賜）中貝三朋，用作祖癸寶鼎。《中鼎》 

西周銘文： 

7. 遽伯還作寶尊彝，用貝十朋又四朋。《集成》3763 （西周早期） 

8. 公大保買大休（球）于美亞，在五十朋。公令亢歸美亞貝五十朋。

（西周早期） 

 

郭沫若說：「余謂貝朋之由頸飾化為貨幣，當在殷周之際。」11郭沫若的

看法，已經廣泛被學術界接受。 

目前學術界對先秦時期在貨幣形制上，大體經歷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以

實物為特征的貝幣階段；第二階段，以仿物為特征的布幣、刀幣階段。第三階

                                                           
10
 劉韞：<先秦古幣形制與生產力發展的關係>《北方文物》（總第 71 期）(2002 年第 3

期)，頁 26。 
11
 郭沫若：<釋朋>《甲骨文字研究》，(香港：中華書局，1976 年。)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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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是以脫離實物為特征的圜錢、圓錢階段。12由於貝出現在商周早段，其具

體年代，應該在西周時代或以前。 

從金文「貝」字出現的字頻13，亦可得到反映。 

時代 貝 朋  
殷 47 14  

殷或西周早 5 3 15 

西周 137 78 20 

春秋 0  10 

戰國 1   

由上述數據，反映貝主要出現在西周或以前。春秋以後，不復出現。戰國

時，僅有一例。反之，在《逸周書》全書中，「貝」字僅一例：「共人玄貝」。

（《王會解》）意思也跟「錢幣」無關。此外，「幣」字在《逸周書》出現 6

例。 

由是可見，《逸周書.大匡解》的撰述年代當在春秋以後，可能要晚到春

秋晚到戰國早期的一段。而古代中國泉幣的發展階段，正可反映《逸周書.大

匡解》的撰述年代。 

附圖一至六。 

   

一  

春秋八字圓折

空首布 周 

三 

戰國「安邑」

橋足布  魏 

五 

戰國「吉」字刀  

燕 

二 

戰 國 橋 足 布  

魏 

四 

戰國「分布」

異形布  趙 

六 

戰國「邑化」方

孔圓錢 燕 

補充資料（黃懷信 頁 97-98） 

《大匡解》 論證年代信息 

“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

《大匡》，以詔牧其方。” 

“宅程”為周文王事，故此“周王”為文王。 

                                                           
12
 劉韞：<先秦古幣形制與生產力發展的關係>《北方文物》（總第 71 期）(2002 年第 3

期)，頁 25。 
13
 參考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 <商周金文斷代字頻表>《金文引得.春

秋戰國卷》，(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2002 年。) 

http://char.iis.sinica.edu.tw/Search/char_SQL.aspx?char=D0D6&typ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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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觀書之編排，上十篇及下七篇，均屬文王，以

下方為武王、周公事。故此亦不應有穆王事，

《序》蓋誤。 

 此篇所言救荒措施，與《糴匡解》所言大致相

類，當有連系。又此篇文字雖不甚古，但所言當

有所據。如《紀年》載：文王十三年，“密人降

于周師，遂遷于程。”十五年,“周大饑。”時、

事均符。 

所言救荒措施之一：“租幣輕，乃作

母以行其字。” 

《國語·周語下》載：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

錢，單穆公諫曰：“不可！古者天災將戾，于是

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作為

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云。顯然，

單穆公所言“母權子”，與《大匡》同。單穆公

既以之為古往之事，說明《大匡》亦屬古作。 

“有不用命，有常不赦。” 《左傳·文公十八年》臧文仲：“周公制誓命

曰：‘為大兇德，有常無赦。’”可見“有常不

赦”亦系古語。 

篇中也有較晚詞語，如云：“二三子

尚不助谷。” 

“二三子”之稱，在《左傳》始見於僖公時代，可見

為春秋語。因而，此篇當為春秋改寫之篇。 

 


